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專任教師產學服務暨校外兼課辦法              人事室
97.07.23 96學年度校教評會通過
99.05.05 98學年度校教評會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.06.02  98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
第1條 為使專任教師專心於本校之教學、研究與服務，並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及貫徹本校  建教合一之創校理念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  教師產學服務機關（構）之範圍如下：

一、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。

二、行政法人。

三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：

(一)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。

(二)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。

(三)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。

四、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、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。

第三條  本校專任教師產學服務兼職，以不影響本職工作且符合其專長，並需符合

下列條件經各級教師評審會議審查通過後，報請校長核准。

一、校內教學時數已達該級教師授課基本時數，教學成績優良者。

二、校內服務與研究工作，表現優良者。

第四條  本校專任教師除經校長核准外，一律不得在校外兼課。

核准校外兼課時數，每週以四小時為原則，並應依請假規定辦理。

第五條  教師依第二條第四款申請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，學校應與教師產學服務機構訂定兼職同意書，收取學術回饋金，學術回饋金每年不得少於二萬元。該學術回饋金由學校統籌運用。未依規定繳納學術回饋金者，則立即撤銷其兼職同意，且該教師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校外兼職。

        前項規定所應繳納之學術回饋金，由學校統一收取後，按所屬單位及個人之貢獻程度給予獎勵或分配。

第六條 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，悉依相關法令辦理。

第七條  本校專任教師非依本辦法之規定，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，違者依相關辦法予以解聘或不續聘。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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